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报表附注 

82 
 

其他应付款 江苏天地龙实业有限

公司 
1,792.00 201,792.00

预付款项 

淮北口子投资有限责

任公司 - 3,000,000.00

淮北市鹏晟彩印包装

有限公司 
484,690.48 -

其他非流动资产 淮北口子投资有限责

任公司 3,000,000.00 -

九、 股份支付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无股份支付。 

十、 或有事项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。 

十一、 承诺事项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。 

十二、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

2016 年 4 月 27 日，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和本公司章程的股利分配政策，公司拟 2015

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0,000 万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21,000 万元，每股派发现

金红利 0.35 元（税前），并由公司代扣代缴各股东应缴所得税。 

截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止，除上述事项外，本公司无需要披露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。 

十三、 其他重要事项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公司除下列分部信息外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。  

（1）报告分部的确定依据与会计政策 

本公司以内部组织结构、管理要求、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，以经营分部为基

础确定报告分部。 

本公司报告分部包括： 

① 安徽口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； 

② 安徽口子酒营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口子酒营销”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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